
南阳市第三人民医院

双向转诊工作制度

  根据河南省政府《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6〕53号）精神，《河南省医疗机构双向转诊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(豫卫医〔2016〕50号 )《南阳市医疗机构双向转诊管理规范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特制订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组织机构：
（一）双向转诊工作领导小组：

 组  长：丁  立
 副组长：崔付生  程敏霞
（二）双向转诊管理工作小组：

组  长：崔付生

副组长：鲁亚楠

成  员：各科主任

双向转诊办公室设在客服部，双向转诊电话：0377-83883388

双向转诊办公室职责：负责与签订的一级医院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。并负责接待上转和联系下转病人，统一协调和规范管理双向转诊工作，畅通双向转诊的绿色通道，减少环节，为转诊病人提供便利。

二、转诊标准
（一）上转标准：

1.疾病诊治超出医疗机构核准登记的诊疗科目的病例；

2.临床急危重症，难以实施有效救治的病例；

3.不能确诊的疑难复杂病例；

4.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，处置能力受限的病例；

5.因技术、设备条件限制不能诊断、处置的病例；

6.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需转入专业防治机构诊治的病例；

7.市、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况。

（二）下转标准：

 1.常见病、多发病，基层医疗机构有能力诊治的病例；

 2.急性病恢复期、术后恢复期、危重症稳定期，仅需康复治疗、定期复诊随访或长期管理的病例；

 3.恶性肿瘤晚期仅需保守、支持、姑息治疗的病例；

 4.需要长期治疗的慢性病病例；

 5.老年护理病例；

 6.市、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它情况。

（三）不宜转诊情形：

 1.急危重症患者但病情不适宜转诊的病例；

 2.依据有关法律法规，需专业防治机构诊治的病例

三、转诊程序

患者需上转时，按照转诊原则，经科室主任（或基层医疗机构负责人）、患方同意，由科室医生登记、填写《转诊单》（附件）后，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与上转医院联系好转诊事宜，确保患者安全转诊和病情、病案交接。

转诊病人持《转诊单》到上转医疗机构后，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进行转诊登记后，可享受优先就诊、检查、交费、取药等医疗服务；需住院者优先安排。

转诊病人病情稳定、符合下转标准时，经科室主任、患方同意，由科室医生登记、填写《转诊单》后，由双向转诊管理部门联系好下转医院，确保患者安全转诊和病情、病案交接。

四、签订医院情况

我院签订的现有上级医院：南阳市中心医院、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。

签订的现有一级医院：卧龙区英庄镇卫生院、卧龙区潦河镇卫生院、卧龙区青华镇卫生院、卧龙区陆营镇卫生院、卧龙区安皋中心卫生院、镇平候集卫生院、镇平贾宋镇卫生院、镇平彭营乡卫生院、宛城区黄台岗镇卫生院、宛城区瓦店镇卫生院、宛城区溧河乡卫生院、南阳市正骨医院。

附件

双向转诊流程图
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实线表示上转过程；虚线表示下转过程。
接诊符合双向转诊指征的患者





征求患方意见








报告科主任及客服部








首诊医生





填写双向转诊上转单








向患者交待双向转诊注意事项





患者持双向转诊单到定点医院就诊





患者需门诊诊治





患者需住院





定点医院双向转诊专职机构








患者进行门诊


诊治





可以转回社区











安排医生接诊








安排转诊患者


住院治疗








患者病情稳定符合转回一级医院指征





明确诊断，确定治疗方案，完成门诊转诊





可以转回社区











门诊医生填写双向转诊下转单，提出治疗意见及建议上交





住院医生填写出院小结，提出治疗意见及建议上交
















